




49,500,000 股，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6.38%，占公司总股本比例

4.92%，对应融资余额 11,500 万元；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

为 95,670,000 股(不含半年内到期质押股份)，占其所持股份比例

31.65%，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9.52%，对应融资余额 25,690 万元。

公司控股股东振东集团具备资金偿还能力，还款资金来源包括营业

收入、股票红利、投资收益及其他收入等。其所持股份不存在平仓

或被强制过户的风险。

3、截止目前，公司控股股东振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

非经营性资金占用、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。

4、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、公司治理等不会

产生实质性影响。

五、备查文件

1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解除证券质押登记

通知；

2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登记证明；

3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

结明细表。

特此公告。

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11 月 3 日


